
 1

附件 11258_1_c_32  

基础物理实验中心实验教师岗位责任细则（试行）  

为确保实验教学工作的顺利进行，提高实验教学质量和加强实验教学改

革的力度，培养适应物理科学发展要求的高素质的优秀学生，对实验教师特

定岗位责任细则： 

第一条 实验教师要根据实验教学计划，积极参加编写实验教学大纲、实验讲

义、实验指导用书，编制和引进CAI 教学软件。 

第二条 实验教师要注意教学方法的研究，努力提高实验教学水平，深化实验

教学改革，优化实验内容，设计和安排新实验，确保实验内容的系统

性、完整性和先进性。 

第三条 学期初，要配合主持实验课教师和实验中心主任作好新学期实验教学

计划，设计实验教学题目，安排实验时间；向实验中心提交本学期开

设实验所需仪器设备、器材、实验材料的种类及数量。在实验课开课

前，按实验项目的具体要求，与实验技术人员一起落实所做实验的各

项准备工作，其中包括： 

1）课前要认真备课，书写教案； 

2）清楚实验中所用仪器设备性能并能熟练使用。预计可能出现的故障，确

定相应的处理措施，保证实验能顺利完成； 

3）检查消耗器材是否备齐； 

4）对于设计性、综合性和创新性实验，要与学生认真讨论实验方案，提供

实施条件，预计可能出现的问题，并作好准备工作； 

第四条 负责向学生讲授实验室的要求和学生实验守则。安排值日生，教育学

生爱护实验室的仪器和物品，养成良好的实验习惯，使学生一进实验

室就有一种责任感。 

第五条 做好课前预习，新开实验要先做预习实验或开题报告，准确讲授实验

内容和做好实验课堂指导，解答学生提出问题。如因没做预习实验而

造成的后果，由实验教师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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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首次上岗的教师，要试讲、试做、亲自处理数据。 

第七条 实验操作之前,指导教师应按照基础性、提高性、设计性实验各阶段

相应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第八条 实验过程中应巡回指导，指导时既要严格要求，又要耐心引导，鼓励

学生提出新想法，培养学生独立自主、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工作作

风；做好实验考勤记录。 

第九条 实验结束后，实验教师要负责公用仪器设备和器材的收缴工作，检查

学生实验用水、电、气、是否关闭和值日生完成情况，并与实验室管

理人员交接，同时作好交接记录。实事求是地填好实验室工作日志。 

第十条 课后指导教师要经常到自己的报告箱中取报告，及时认真地按照“物

理实验课程成绩评定与评分标准”批改实验报告，不合格的要根据具

体情况, 重写报告或重做实验，并按上课通知单规定的时间上交报

告。 

第十一条 负责实验成绩的教师要准确及时地将学生实验成绩录入计算机中，

实验报告除留存的返给教师外，其余的按班级分装到学生领取报告箱

中。期末统计成绩时间定为实验课结束后的第三周。打印出的成绩单

一定按各院系的名条核对无误，对不及格的同学要找其本人签字，在

备注中注明原因，并用红笔标注。 

第十二条 按时参加教研活动。每学期教师必须按所开的实验题目留存3—4 

份实验报告，要求听课4 次并做好记录，期末实验课结束后的第二周

将留存实验报告、听课记录、教师手册一并交到教研室，作为实验室

档案资料存档。 

 

大连大学基础物理实验中心 

二零零四年一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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